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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伟 董事 工作原因 赵宏伟

王道海 董事 工作原因 孔国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34999504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2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振业Ａ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晓东 罗丽芬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

42-43层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11栋A座42-43层

传真 （0755）25863012 （0755）25863012

电话 （0755）25863893 （0755）25863061

电子信箱 szzygp@126.com szzygp@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营业务，在深圳、广州、南京、天津、南宁、长沙、惠州、西安、东莞、深汕合

作区、河源等地分别设立地区公司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产品类别涉及普通居民住宅、商用物业、别墅等

多种类型，累计开发面积数百万平方米。 公司定位于地产行业资源的组织者和利用者，确立了以房地产

开发为主体、住房租赁和房地产产业链延伸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公司建立了业务外包的经

营模式，将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进行外包，整合利用产业链中的各种资源，突出房地产开发主业，通

过前瞻性的投资决策体系、科学的成本控制体系、完善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和市场营销体系，为客户提供

满意产品，为股东创造价值。

面对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公司依托专业的房地产开发能力，加强国企资源整合，积极寻求系统内项目

合作机会，通过与深圳市地铁集团合作开发横岗车辆段项目，与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河源项目，与头部房企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控股” ）合作开发南京项目，实

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公司棚改代建业务持续发力，进入规模化发展，报告期内新获取3个代建项目，并

成功入选东莞市财政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预选库，宝安西乡海乐花园棚改项目按计划继续推进。 公司

积极跟进城市更新及收并购等合作项目，与多个村集体股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与多家企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此外，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住房租赁政策，设立了深圳市振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原深圳

市房屋租赁运营管理公司）与深圳市振业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旨在将公司打造为集住房、商业物业资产

经营及相关地产金融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居住生活需求。

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经验，形成了成熟、有效的经营模式和管控

模式。 未来，房地产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将继续关注行业发展动向,�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契机，抓住区域性、结构性和窗口性机会，开展深入而全面的改革，实现专业化、精细

化、品牌化运作。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3,601,034,832.62 15,434,760,023.28 52.91%

15,745,320,

8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45,579,620.25 7,364,438,479.21 3.82% 6,735,583,248.30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3,088,570,522.77 2,934,733,294.89 5.24% 3,731,330,13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690,150.63 864,638,857.34 -37.35% 801,163,07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2,405,818.31 835,474,937.00 -36.28% 779,466,30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4,666,592.53 -167,505,495.30 -2,213.16% -194,256,90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13 0.6405 -37.35% 0.5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13 0.6405 -37.35% 0.5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12.26% -5.04% 12.3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18,286,858.38 555,383,706.40 828,600,477.07 786,299,48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373,883.33 118,710,006.10 173,939,104.61 -20,332,84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518,867.23 115,629,310.09 173,809,083.16 -19,551,44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582,992.74

-3,847,678,

967.82

-146,526,647.91 -190,043,969.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3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9,54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国家 21.93%

296,031,

373

0 -- --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6%

203,356,

775

0 -- --

吴贵州

境内自然

人

1.26% 16,948,300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16,052,200 0 -- --

廖晔

境内自然

人

0.64% 8,700,000 0 -- --

张德锋

境内自然

人

0.61% 8,215,465 0 -- --

张素芬

境内自然

人

0.49% 6,670,000 0 -- --

刘瑶

境内自然

人

0.47% 6,323,758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3% 5,850,603 0 -- --

曾运龙

境内自然

人

0.37% 5,029,3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深圳市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吴贵州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948,300股；公司自然人股东

廖晔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8,700,000股；公司自然人股东张德锋通过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

200,165股，其余15,3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自然人股东

刘瑶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6,073,758股，其余25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曾运龙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027,300股，其余2,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宏伟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公告编号：2022-007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现将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公司2021年度母公司的利润总额为663,

339,102.48元，净利润为697,613,942.41元，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41,690,150.63元。

按母公司净利润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69,761,394.24元， 提取20%的任意盈余公积金139,522,

788.48元，两项合计209,284,182.72元。

为积极回报公司股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经营发展的情况下，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1,349,995,046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1元 （含税）， 共分配利润163,349,

400.57元，占本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41,690,150.63元的30.16%。 本次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余额1,325,662,981.61元。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21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

三、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08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决定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天职国际” ）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说明

天职国际已顺利完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公司决

定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聘期一年，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110万元（含差旅费，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9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人民币20

万元）。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创立于1988年12月，总部北京，是

一家专注于审计鉴证、资本市场服务、管理咨询、政务咨询、税务服务、法务与清算、信息技术咨询、工程咨

询、企业估值的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天职国际首席合伙人为邱靖之，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

天职国际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获准从事

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取得金融审计资格，取得会计司法鉴定业务资格，以及取得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等国家实行资质管理的最高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并在美国 PCAOB�

注册。 天职国际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天职国际合伙人71人，注册会计师93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313人。

天职国际2020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22.28亿元，审计业务收入16.93亿元,证券业务收入8.13亿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85家，主要行业（证监会门类行业，下同）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2.07亿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7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职国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前年度已累计计提足额的职业风险基金，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8,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以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

三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初至本公告日止，下同），天职国际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在

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天职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7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

纪律处分0次。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6次，涉及人员16名，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基本信息如下：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1： 黎明，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0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0家，近三

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2： 陈子涵，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5年开始在

本所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6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0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3： 徐平，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5年开始在本

所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0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皓东，200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开始

在本所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15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职国际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天职国际审计服务收费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

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2022年度审计费用共计110万元（其

中：年报审计费用9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20万元），较上一期审计费用增加30万元。 主要原因系公司近年

陆续增加多家子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导致事务所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量增加较大。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

行调研评价，同意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查，重点关注其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及投资者保护特别对中小股东的保护，保障、提高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和聘任事务所审议程序的合法合

规性，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同意继续聘请天职国际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天职国际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4、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定期会议决议

3、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5、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联系方式及执业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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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于2022年4月14日在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11栋A座43楼1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2年4月1日以网络方式送达各董事、监

事。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公司董事李伟先生、王道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

分别委托董事长赵宏伟先生、董事孔国梁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均出席了此次会议，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赵宏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参见公司同日在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四、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

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公司章程》及修订对照表）。

五、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修订对照表）。

六、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

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修订对照表）。

七、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议

事规则》及修订对照表）。

八、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年度报告》）。

九、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关于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及相关独立意见）。

十、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经营发展计划的议案》：为明

确发展目标，根据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制定2022年度经营发展计划如下：资金回笼≥61.4亿元，合同销

售收入≥67.5亿元，合同销售面积≥32万平方米。

十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相关独立意见）。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及相关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2021年度

履职情况汇总报告》：2021年，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先后召开定期及临时会议10次，审议通过决

议事项11项，所有决议事项均及时报告董事会。

十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1年度履职情况汇

总报告》：2021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先后召开定期及临时会议10次，审议通过决议事项17项，所有决议

事项均及时报告董事会。

十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1年度履职

情况汇总报告》：2021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先后召开定期及临时会议9次，审议通过决议事项10

项，所有决议事项均及时报告董事会。

十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1年度履职情况汇

总报告》：2021年，董事会提名委员先后召开定期及临时会议4次，审议通过决议事项11项，所有决议事项

均及时报告董事会。

上述第一、二、四、五、六、八、九、十二项议案将提交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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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2年4月14日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1栋A座43楼高管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2年4月11日以网络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张晓中先生主持。 经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出具了审核意见如

下：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监事会和监事保证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年度报告》）。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详见公司

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及相关独立意见）。

四、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

司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出具了审核意见如

下：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董事会评价报告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保

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2021年，公司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五、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详见公司

同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并出具了审核意见如下：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顺利完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同

意公司继续聘任天职国际承担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

人民币110万元（含差旅费，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90万元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人民币20万元）。

六、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登载的《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以上第一、二、三、五、六项议案将提交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781,587,62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维尔利 股票代码 3001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敏 沈娟

办公地址 常州市汉江路156号 常州市汉江路156号

传真 0519-85125883 0519-85125883

电话 0519-89886102 0519-89886102

电子信箱 zhumin@wellegroup.com shenjuan@welle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专家”的定位，注重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聚焦主业，继续依托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

创新，努力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工程技术服务，持续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与行业地位。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细分业务板块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处理、湿垃圾处理、沼气及生物天然气业务、工业

节能及VOCs治理业务等。

各细分业务板块介绍具体如下：

1、垃圾渗滤液处理

垃圾渗滤液是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发生发酵等反应后，在降雨、降雪和地下水渗流作用下产生的一种高浓度有机或无机成份的

液体，其具有污染物组成复杂、浓度高和重金属离子含量高的特点，垃圾渗滤液处理需求主要来自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公司依托分

体式膜生化反应器及其衍生工艺等高效渗滤液处理工艺， 为客户提供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实现垃圾渗滤液达标处理排

放。

2、湿垃圾处理

湿垃圾分为餐厨垃圾及厨余垃圾。餐厨垃圾是指日常家庭、学校、单位、公共食堂以及饭店餐饮行业的食物废料、餐饮剩余物、食品加

工废料及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厨余垃圾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剩饭、瓜果皮等易

腐有机垃圾，其主要来源为家庭厨房。 公司通过机械分选、淋滤、厌氧等工艺组合可以对餐厨及厨余垃圾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

理。

3、沼气及生物天然气业务

公司子公司杭能环境通过预处理、厌氧、沼气提纯等组合工艺对畜禽粪污、作物秸秆、果蔬垃圾、餐厨垃圾、酒糟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处

理产生沼气，同时，处理产生的沼液和沼渣可资源化利用，最终实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4、工业节能

公司子公司维尔利能源主要为钢铁、水泥、电力、石化、玻璃等高能耗行业提供变频节能、煤气发电、余热回收利用等相关工业节能服

务。 其主要业务模式为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5、油气回收及VOCs治理

公司子公司都乐制冷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石化企业提供油气回收专用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服务及为其他工业企

业提供VOCs治理达标排放服务。 其产品主要有油库油气回收系统、码头油气回收系统、炼油厂油气回收系统、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及其

他工业VOCs治理系统等。

（二）公司业务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包括EPC、O&M、EMC� 、BOT、PPP、设备销售等模式。

1、EPC模式

EPC模式是系统设计、采购和建设模式的简称，是环保工程行业最普遍的一种工程承包模式，公司根据工程技术工艺要求、施工和运

行环境及客户的特殊要求，为客户提供工程整体设计、主体设备制造、附属设备采购及整体安装施工的定制化服务，即EPC模式，这就是

通常所称的“交钥匙” 服务。

2、O&M(委托运营)模式

委托运营（Operation� &�Maintenance）模式是指业主方通过签定委托运营合同，将运营和维护工作交给公司完成；公司对设施的

日常运营负责，业主向公司支付服务成本和委托管理报酬。

3、BOT模式

BOT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 模式，在此模式下，业主与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公司承担环保工程的投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在协

议规定的期限内，公司向业主定期收取费用，以此来回收项目的投资、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特许期结束，公司将

工程整套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业主。

4、设备销售模式

根据客户的实际状况及不同需求，基于技术和经验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定制化的方案设计和服务，生产、采购相应的节能环保设

备，销售给客户，并在项目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运行后移交客户，解决客户的有关问题。

5、PPP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

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 及必要的‘政府付费’ 获得合理投资回报；

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6、EMC模式

EMC模式即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

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形势反复带来的各项困难与挑战，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及业务布局，按照年

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与重点工作安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53,242,136.82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55%；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185,545,011.5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4.87%；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6,250,872.97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47.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9,201,609.3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25%。报告期内，系受疫情影响，

部分项目未达到确认收入节点，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受材料及商品涨价影响，公司项目执行成本、人工成本显著增加，毛利率

下降。 此外，本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因此2021年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日常经营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相关业务，结合公司现有业务资源及竞争优势，继续深耕主业，努力拓展公司各板块

业务市场，截至本披露日，公司新中标城乡有机物废弃物资源化项目订单219,697.57万元，新中标工业节能环保订单46,590.67万元。

公司围绕“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专家” 的定位，聚焦城乡有机物废弃物处理业务的同时，尝试探索新兴业务领域，完善公司业务布

局。在水处理业务板块，除垃圾渗滤液业务外，公司积极拓展了工业废水业务等其他领域。在湿垃圾处理板块，公司不断优化现有工艺，推

动现有湿垃圾处置项目的建设进度，持续拓展湿垃圾处理业务板块；同时，公司持续推进了湿垃圾处置的尾端资源化利用的相关工作，以

期不断提升项目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国家出台双碳政策的机遇，持续拓展沼气及天然气业务及工业节能环保业务，此外，公司积极

与行业内专业团队交流合作，与相关专业机构合作，借助公司现有技术优势及项目资源，推进公司部分环保项目的碳资产开发工作，尝试

在持续拓展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实现业务延伸，以不断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2021年，公司一如既往地重视研发工作，重抓各事业部、子公司的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扩大了公司研发团队，加强专职研发队

伍的建设，为公司研发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集团产业研究院在集团研发工作方面的职能，逐步建立起集团产业研究

院直接辅助各业务板块开展具体研发工作的机制，加快了各业务板块工艺优化和新技术研发的工作进程，提高了研发效率。报告期内，公

司完成十三五水专项有关课题的验收。此外，集团探索制定了研发成果激励制度，尝试了建立工程化产业化转化创新机制，通过组织集团

内部自主研发项目立项申报审议工作、举办内部创新周活动等，充分调动各研发团队及有关工程运营团队的积极性。

2021年，公司持续开展了集团数字化转型工作，加大了数字化转型工作考核力度，确保有关工作的有序推进。 公司推进了企业经营

管理软件平台的搭建工作，完善了水处理业务及固废处理业务运营服务管理平台、信息安全云平台，优化了公司业务流程，提高公司的经

营管理水平。 同时，公司还推进了BIM建设的相关工作，扩大了BIM建设团队，借助BIM建设推动了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标准化、模块化设

计工作，提高了工艺设计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计划，进一步加强了销售队伍建设。 公司根据分区营销服务的营销战略方向，划分了营销区域，在项目集中

地区设立了省市级营销服务网点，完成了有关销售团队的搭建工作。 公司还通过有关内部销售制度与销售信息收集系统的完善，加强对

销售人员的管理与激励。 此外。 公司建立了集团内部技术专家团队及其参与集团各业务售前支持的配套制度，逐步完善集团客户服务体

系。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0,647,452,922.92 9,813,021,924.24 8.50% 8,104,684,1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79,167,331.79 4,275,201,748.98 2.43% 3,897,272,802.89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3,153,242,136.82 3,202,734,193.99 -1.55% 2,730,648,14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250,872.97 357,309,344.37 -47.87% 316,710,72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201,609.33 301,777,840.03 -47.25% 298,884,19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378,788.32 362,711,408.89 -10.29% 195,457,19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6 -47.83%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8 -42.11%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8.77% -4.51% 8.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3,402,652.98 922,609,073.58 773,870,106.95 793,360,30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1,699.38 75,666,954.48 38,162,751.24 16,919,46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95,243.97 73,848,448.88 27,515,150.39 8,542,76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287,722.28 30,571,542.90 60,733,878.63 376,361,089.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6,14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5,05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德泽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26% 275,572,256 0 质押

152,050,

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24% 33,120,000 0

常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27,000,000 0 质押 27,000,000

泰达宏利基

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460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6% 21,600,000 0

陈卫祖

境内自然

人

2.00% 15,594,623 0 冻结 15,594,623

蔡昌达

境内自然

人

0.96% 7,533,194 0

浦燕新

境内自然

人

0.86% 6,718,841 5,039,131

蒋国良

境内自然

人

0.75% 5,897,512 4,423,134

刘建军

境内自然

人

0.74% 5,753,900 0

杨文杰

境内自然

人

0.73% 5,688,0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

债券

维尔转债 123049 2020年04月13日 2026年04月12日 91,698.85

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80%、

第三年 1.20%、

第四年 1.8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按面值支付了“维尔转债”第一年利息，票面利率为0.50%，即每10

张“维尔转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5.00元。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9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尔转债” 信用等级为AA-，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相同。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58% 55.07% 2.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920.16 30,177.77 -47.25%

EBITDA全部债务比 17.26% 25.95% -8.69%

利息保障倍数 2.29 4.63 -50.54%

三、重要事项

2019年5月，公司筹划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2020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数量为9,172,387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初始转股价格为7.5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1,723.87万元。

2020年10月19日，公司可转换债券进入转股期。

2021年4月12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可转债2020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2日期间利息的支付。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781,586,54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999997元（含税）。 根据上述方案，公司可转债维尔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7.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1年5

月21日起生效。

截至报告期末，共有 2,502张“维尔转债” 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250,200元人民币），合计转为33,410股“维尔利”股票。 公司

剩余可转债为即9,169,885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916,988,5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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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 ）于近日

通过股吧等渠道自查，并向当事人核实，发现实际控制人王春江、董事赵玉华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

行给予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内容如下：

一、处罚相关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王春江处罚相关信息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2022年3月25日下发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江（时任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对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1、未保持交易信息可追溯性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情节严重；

2、将特约商户资质审核交由外包服务机构办理情节严重。

由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董事赵玉华处罚相关信息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2022年3月25日下发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

公司董事赵玉华（时任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对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违法

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1、未保持交易信息可追溯性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情节严重；

2、将特约商户资质审核交由外包服务机构办理情节严重。

由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行政处罚为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对实际控制人、董事个人的处罚，与公司的业务无实际直

接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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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 2022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3,950���万元– 3,300���万元

亏损： 3,03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0.28��%�-��8.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 4,050��万元– 3,400���万元

亏损： 3,08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1.24��%�-��10.17��%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_�0.2125�元/股–_��0.1776���元/股 亏损： 0.163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公司大部分分子公司在一季度尚未进入正常生产经营阶段，处于停工状态。 同

时今年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部分子公司无法正常生产，导致2021年一季度收入同比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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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50,669,648.83 871,513,771.92 32.03%

营业利润 26,393,094.24 25,732,193.10 2.57%

利润总额 19,005,372.29 29,974,811.06 -3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93,765.53 16,440,043.02 -47.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94,087.08 10,326,502.08 -1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62 0.0885 -47.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92% -0.9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32,986,089.99 3,804,568,023.15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74,939,229.55 864,532,490.61 1.20%

股本 185,843,228.00 185,843,22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71 4.65 1.2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50,669,648.8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03%；实现营业利润26,

393,094.2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利润总额19,005,372.2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593,765.53元，基本每股收益0.0462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6.60%、47.73%和47.80%。 本年度经营

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虽然近两年公司聚焦主业，积极拓展高端水泥制品，业务结构发生实质性改变营业收入

创新高，但与此同时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外部融资环境持续偏紧、PPP项目资金占用的影响，导致成本增

加、财务费用较大，对全年业绩造成影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032,986,089.99元，较期初增长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74,939,229.55元，较期初增长1.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71元，较期初增长1.20%，主

要因为报告期内利润下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2年1月29日披露的业绩预告、2022年4月6日披露的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中预计的数据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2-058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达到1%的公告

股东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陶虹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陶虹遐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重

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淘公司” ）于2022年3月17日至3月22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7,4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虹淘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至3月25日期间通过二级市

场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18.4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1%。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3月24日、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号、2022-046号）。

公司于今日收到股东陶虹遐女士及虹淘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获悉其于2022

年3月30至4月15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继续减持公司股份，其累计减持股份比例再次达到1%。 本次减

持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陶虹遐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30至4月15日

股票简称 金科股份 股票代码 000656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5,321.6826 1.00

合 计 5,321.6826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陶虹遐 118,936,714 2.23% 68,829,888 1.29%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67,985,700 5.02% 264,875,700 4.96%

合计持有股份 386,922,414 7.25% 333,705,588 6.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6,922,414 7.25% 333,705,588 6.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陶虹遐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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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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